
法規草案自主檢核表 
自治法規修正-檢核 

草案總說明 
 

   
項次 應注意事項 檢核成果 

1 
標題： 「彰化縣○○○○○○自治條例(或自治規則)」草案總

說明   

 1-1 標楷體 20號字  

 1-2 標題不得有標點符號  

 1-3 本文稱為「總說明」，須於法規標題後面加註草案總說明。  

2 內文：須先有一段序言，在再逐一列出各條文修正之簡要說明。  

 2-1 
格式： 

○1 標楷體 14號字 、○2 段落行距固定行高 23 
○3 段落左右對齊 

 

 2-2 
○○○○○○，爰擬具「○○○○○○自治條例(自治

規則)」修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 

 2-3 
一、○○○○○○。(修正條文第○條) 
二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(修正條文第○條) 

 

3 
標題 

◎書寫方式： 

1.全案修正：修正條文達全部條文 1/2者  

→「(法規名稱)修正草案總說明」 

2.部分條文修正：修正條文在 4 條以上，未達全部條文 1/2 者 

→「(法規名稱)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」 

3.少數條文修正：修正條文在 3 條以下者 

→(1)「(法規名稱)第○○條修正草案總說明」 

→(2)「(法規名稱)第○○條、第○○條、第○○條修正草案

總說明」 

 

4 自治規則名稱：規程、規則、細則、辦法、綱要、標準、準則  

    

 

 

標體請對照項次 3 



 

 

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 

項次 應注意事項 檢核成果 

1 
標題：「彰化縣○○○○○○自治條例(或自治規則)」修正草案

條文對照表   

 

1-1 標楷體 20號字   

 

1-2 標題不得有標點符號   

 

1-3 
本表稱為「條文對照表」，須於表頭加註修正草案條文對
照表。 

  

2 內文： <分為三欄且欄寬應相等> □ 

 
2-1 

格式： 
○1 標楷體 12號字 、○2 段落行距單行間距 
○3 欄位設定左右對齊 

○1  ○2  ○3  

□ □ □ 

 
2-2 

第一列為名稱、說明： <如果有修正名稱，須注意此項> 
 

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

○○○○○(法

規名稱) 

○○○○○(法

規名稱) 

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。 

 

 

 3-3 

第三列為修正條文、現行條文、說明： 

*各條文字於條次下空一格開始書寫，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。 

*各條第二項以後之項次，均距離左邊線空三格開始書寫，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
一格開始書寫。 

*各條之款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，目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二格開始書寫。 

 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一條□本○○○○○○
□○○，特制定之。 

第一條□本○○○○○
□○○，特制定之。 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第二條□○○○○○○○
□○○如下： 
一、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二、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(一)、○○○○○。 
(二)、○○○○○。 
(三)、○○○○。 

第二條□○○○○○○
□○○○如下： 

一、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二、○○○○○。 
(一) ○○○○○。 
(二) ○○○○○。 
(三) ○○○○○。 

一、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。 

二、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。 
 

○1 □ 

 3-4 
內文： 
正確用語應為：「修正」。 (不得使用修訂、修改)  

 3-5 
內文： 
數字表達應為中文小寫數字(○、一、二...) 

 

第一列 

第二列 

第三列 

標題請對照項次 5 

○1  



 3-6 

新台幣應修正為「新臺幣」 

 

4 

●加劃邊線原則： 

1.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不同部分，請於修正條文欄劃線。 

2.現行條文於修正時部分刪除者，請於現行條文欄劃線。 

3.整條新增或刪除者，請於說明欄劃線。 

<EX:於說明欄備註本條刪除> 

整項、款、目、新增或刪除者，請於修正條文欄或現行條

文欄中新增或刪除之項、款、目部分劃線。 

(行政院秘書長函 中華民國 88 年 4月 26 日台 88 秘字第 16221 號) 

 

5 
標題 

◎書寫方式： 

1.全案修正：修正條文達全部條文 1/2者  

→「(法規名稱)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」 

2.部分條文修正：修正條文在 4 條以上，未達全部條文 1/2 者 

→「(法規名稱)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」 

3.少數條文修正：修正條文在 3 條以下者 

→(1)「(法規名稱)第○○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」 

→(2)「(法規名稱)第○○條、第○○條、第○○條修正草案

條文對照表」 

1. □ 

2. □ 

3. □ 

6 ●修正條文內容與全文是否一致或須配合修正，並加底色呈現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PS：內容數字表達，請用中文小寫數字(○、一、二...) 
★小數點表達方式：例如 0.12→零點一二、2.15→二點一五 
★百分比表示：20%→百分之二十 
★日期表示：108 年 5 月 9日→一百零八年五月九日 
★函文號碼引用：例如：一百零八年五月七日府法制字第一○八○一四三七四六號令 

<箭頭後的表示方法才是正確的！！>  
 



修正草案全文 
 

項次 應注意事項 檢核成果 

1 標題：彰化縣○○○○○○自治條例/或自治規則(草案)  

 1-1 標楷體 20號字  

 1-2 標題不得有標點符號  

2 內文：○1 字型：標楷體、14號字  ○2 行距：固定行高 23 
○1   ○2  

□ □ 

 2-1 

第一條□□本標準依彰化縣○○○自治
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
之。 

各條文第一個字空二格後書寫，跨第二行之第一個字與

「條」後一格對齊，如上範例。 

 

 2-2 

第二條□□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○○○○○○如下： 

一、○○○○○○。 
二、○○○○○。 

(一)、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(二)、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○1 款次與每 1項第 1個字對齊 
○2 款次與內容中間加頓號 

○1   ○2  

□ □ 

 2-3 有修正部分勿畫邊線，得顏色區隔。  

 2-4 數字表達應為中文小寫數字(○、一、二...)  

 2-5 新台幣應修正為「新臺幣」  

3 

自治規則 (有關授權依據之書寫方式) 
範例 

 

  第一條□□本辦法依○○○○法第○條第○項規
定訂定之。 

 

4 
最新會簽版本-除全案修正需檢附全文外，其餘僅需檢附有修正
的條文即可。 
標題統一寫法如下： 

 

 4-1 
全案修正：修正條文達全部條文 1/2者 
彰化縣○○○○○○自治條例//或自治規則修正條文草
案 

 

範例 

範例 

○1  

○2  



 4-2 

部分條文修正：修正條文在 4 條以上，未達全部條文 1/2
者 
標題為： 
彰化縣○○○○○○自治條例//或自治規則部分條文修
正條文草案 

 

 4-3 

少數條文修正：修正條文在 3 條以下者 
標題為： 
彰化縣○○○○○○自治條例//或自治規則第○條、第○
條、第○條修正條文草案 

 

5 

條文最後一條寫法： 

範例 

*自治條例： 

第○條   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

*自治規則： 

第○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    

 


